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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闫某系某教育公司职工，该公司为闫某缴纳包括生育
险在内的社会保险。闫某于2023年10月23日至2024年3月29
日休产假158天。2024年1月16日，某社会保险事业管理中
心支付闫某生育津贴13397.22元，增加的60天产假工资未
予报销。
  2024年4月23日，该教育公司以闫某严重违反教师管
理规定以及学校管理规定为由，与闫某解除劳动合同关
系。闫某以该教育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关系为由，申请劳动
仲裁，请求该教育公司支付增加的60天产假工资、经济赔
偿金等。仲裁委裁决该教育公司支付增加的60天产假工资
及经济赔偿金，但该教育公司对仲裁结果不服向法院提起
诉讼，要求判令确认其无须向闫某支付工资、经济赔
偿金。
  安丘市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闫某休产假158天，符
合法律规定，其中98天的产假工资已由生育津贴支付，根
据法律规定，对于增加的60天产假工资应由用人单位承
担，故闫某要求该教育公司支付增加的60天产假工资，于
法有据，应予支持。
  该教育公司有工会组织，但未提供证据证明其辞退闫
某时已经通知工会，故其解除劳动合同程序不符合法律规
定。且未提交证据证明辞退事由是否属于严重违反学校规
章制度，作为用人单位的教育公司应承担举证责任不能的
后果，对于其主张的辞退事由，证据不充分，不应支持。
综上，该教育公司辞退闫某的事由无事实依据且未按法定
程序进行，故闫某主张教育公司违法解除劳动合同并要求
支付经济赔偿金，于法有据，应予支持。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女性在社会各领
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在各行各业绽放光
彩。但“巾帼”亦有柔软时，虽然我国法律法规
对女性生育、产假期间的权益保护有较为完善的
规定，仍存在部分用人单位“趁虚而入”损害女
性产假权益的情形。安丘市人民法院审理的一起
劳动争议案件中，按照相关法律规定，用人单位
应承担员工增加的60天产假工资，同时用人单位
辞退员工的事由无事实依据且未按法定程序进
行，系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依法应向员工支付经
济赔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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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韶华 通讯员 代春阳

基本案情

法官说法

  本案的争议焦点为该教育公司是否需向闫某支付增加
的60天产假工资及经济赔偿金。安丘市人民法院行政庭副
庭长、一级法官李娜娜表示，我国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
从劳动者权益保护的角度对女性生育权利的延伸——— 产
假、育儿假、生育津贴等方面作出了相对完善的规定，旨
在尽量全面地形成交叉保护，维护女性职工同时作为生育
者与劳动者的两重权益，这既符合劳动法的基本原则与价
值，也能最大程度保障女性的生育意愿。
  《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第七条明确，女职工生
育享受98天产假，其中产前可以休假15天；难产的，应增
加产假15天；生育多胞胎的，每多生育1个婴儿，可增加
产假15天。女职工怀孕未满4个月流产的，享受15天产
假；怀孕满4个月流产的，享受42天产假。第八条明确，
女职工产假期间的生育津贴，对已经参加生育保险的，按
照用人单位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标准由生育保险基金
支付；对未参加生育保险的，按照女职工产假前工资的标
准由用人单位支付。
  《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第十条指出，特殊情况
下支付的工资包括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因
病、工伤、产假、计划生育假、婚丧假、事假、探亲假、
定期休假、停工学习、执行国家或社会义务等原因按计时
工资标准或计时工资标准的一定比例支付的工资。
  《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二十六条指出，符
合法律和本条例规定生育子女的夫妻，除国家规定的产假
外，女职工增加六十日产假，配偶享受不少于十五日陪产
假，三周岁以下婴幼儿父母各享受每年累计不少于十日育
儿假。增加的产假、陪产假、育儿假期间，视为出勤，工
资照发，福利待遇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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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经济社会与科技飞速发展的当下，
私宅门口安装摄像头已然成为不少居民提升
住宅及人身安全性的选择。然而，摄像头的特
殊功能极易造成安装者与被拍摄者的利益冲
突，甚至可能影响邻里关系。然而，这一行为

是否可能侵犯他人隐私呢？

基本案情

法官说法

  赵某、李某系同村邻居，两家宅院进户门东西相对，
中间有相隔约7米的公路。2019年，出于安全考虑，李某
在其居住及占有使用的三处院落各安装了1个摄像头，均
朝向院外。2021年，赵某也在自家房顶和院门口安装了2
处摄像头，也朝向院外。两家的摄像头均能收集到公路处
的声音，亦可以看到对方的宅院外墙及屋顶。
  2024年4月，李某在12345市民服务投诉平台上传了一
张照片、一段录音，反映赵某家院落紧邻荒山位置上空着
火冒浓烟的情况。赵某在与村委工作人员核实着火情况
时，知晓自己被举报的具体情况。因此，赵某认为李某家
安装摄像头对其一家的生活进行监视、监听、监控，并将
监控照片及声音上传到网络，严重侵害了其个人隐私。随
后，赵某起诉至法院，要求李某拆除安装的3个摄像头，
并向赵某支付精神损害赔偿金20万元。
  李某否认安装摄像头系对赵某家的生活进行监视、监
听、监控，同时认可上传到投诉平台的照片、录音是其通
过手机拍摄和录制后上传的，并非来自摄像头。
  根据法院现场勘验结果，赵某与李某系同村邻居，赵
某家与李某家均安装有拍摄角度指向公路的摄像头，均可
以看到对方的宅院外墙及屋顶。综合两家地势情况及赵某
的意见，李某家所安装的3个摄像头高度并不显著高于赵
某家的房屋，其摄像头拍摄的范围并未涉及赵某屋中私密
空间，亦无法拍到赵某在住宅内的活动情形。再者，
12345投诉平台并非公开网络平台，李某在12345投诉平台
进行投诉的行为不属于对赵某隐私权的侵犯。故赵某主张
李某通过自家摄像头窃听其私人谈话并录音，给其造成侵
害，证据不足，法院不予采信。
  赵某与李某系不动产相邻方，双方基于维护自身财产
安全的需要均安装摄像头，李某家摄像头拍摄角度未超出
合理限度，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赵某的隐私权受到侵害，
李某家的摄像头不构成对赵某隐私权的侵害。故赵某请求
拆除李某家3处摄像头的主张，法院不予认可。赵某关于李
某赔偿其精神损害赔偿金20万元的主张，无事实依据，法
院不予支持。

  自然人依法享有的隐私权受法律保护。在信息社会，
个人信息及隐私权的保护日益成为人民群众高度关注的问
题。私宅安装摄像头是否构成对邻居隐私权的侵犯，不能
一概而论，而应在具体的案件中综合考量各方因素、运用
比例原则进行判决，其本质是住宅安全保护与隐私权保护
利益间的衡量。
  在本案中，案涉宅院均位于城市远郊，且靠近公路、
周围公共摄像头少，人员来往繁杂，确有加装摄像头以维
护安全的必要性。其次，摄像头的采集范围及功能是判断
是否侵犯他人隐私权的重要因素。摄像头图像的采集范围
应针对自家宅院及公共区域，不能延伸及他人的私人领
域。本案中，结合两家地势及住宅所处环境判断，案涉摄
像头的采集范围并未超过必要限度。
  不动产相邻双方基于维护自身财产安全的需要均安装
有摄像头，双方均负有一定程度的容忍义务。在摄像头拍
摄角度未超出合理限度的情况下，不构成对对方隐私权的
侵害。此外，也应充分发扬团结互助、相互包容、彼此尊重、
和睦相处的精神，妥善处理纷争，构建和谐邻里关系。
  法官提示，私宅门口安装摄像头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确保摄像头拍摄内容未超过合理限度。比如，拍摄范
围仅限于公共区域和安装方的个人生活空间，避免涉及邻
居室内、窗户、仅供邻居通行的通道等私人生活空间，以
免构成对他人隐私权的侵犯。另外，建议选择非自动追踪
类的摄像头，或关闭追踪功能等。
  在安装前最好征得邻居的同意或对邻居进行善意提
醒，以免造成误解或纠纷。
  对监控摄像头拍摄到的内容，安装者应负有严格的保
密义务，不得非法利用或在未经他人同意的情况下私自传
播。                 据北晚在线


